
司法院「國民法官法」之國民參與審判制度 

概要說明書 

適用案件 一、最輕本刑為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之案件（115年1月1日

起適用）。 

二、故意犯罪因而發生死亡結果之案件（112年1月1日起適用 

    ）。 

（不包含少年刑事案件、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 

合議庭之 

組成 

法官3人＋國民法官6人（另有1~4名備位國民法官），共同參 

與審判。 

國民

法官 

、備

位國

民法

官 

任期 隨個案選出，只參與該案件審判。 

選任 年滿23歲以上，且在地方法院管轄區域內繼續居住4個月以上

之中華民國國民，有被選任為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的資格。

但如有法律規定之特定身分或事由者，不得被選任為國民法

官、備位國民法官；如有法定辭退事由者，得拒絕被選任為國

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 

權限 一、依據法律獨立行使職權，不受任何干涉。 

二、全程參與審判程序，並與法官共同討論、評議，決定被

告有無犯罪，如果被告有罪時，並決定適當的刑罰（備

位國民法官在遞補前不能參與評議）。 

三、得自行或請求審判長訊問證人、鑑定人、通譯或被告， 

    或詢問被害人及其家屬。 

義務 一、應依法公平誠實執行職務，不得為有害司法公正信譽之 

    行為。 

二、保守因執行職務知悉之秘密、個人隱私及其他依法應秘 

附

件

一 



    密之事項。 

三、於第一次審判期日前，應行宣誓，並於審判過程中，聽

從審判長之指揮，不得為妨害訴訟順暢進行之行為。 

四、全程到場參與審判，並於評議時陳述意見（備位國民法

官在遞補前不能參與討論及陳述意見，但得旁聽之）。 

保護 一、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候選國民法官於執行職務或

到庭期間，應給予公假，並不得予以任何職務上不利之

處分（現為模擬審判階段，將給與出席證明，以利辦理 

    請假作業）。 

二、依到庭日數，給與日費、旅費及相關必要費用。 

三、個人資料不得揭露。 

四、禁止任何人向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刺探應依法保密 

    之事項，及意圖影響審判而接觸、聯絡。 

五、法院得依職權或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之聲請，予以 

    必要之保護措施。 

六、意圖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不行使其職務或為一定 

    之行使，或意圖報復其，對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或

其特定親屬犯罪者，加重處罰。 

刑事訴訟基

本原理原則 

以下是刑事審判的基本原則；您不用事先閱讀法律書籍或

六法全書，只要先有下列這些觀念即可。 

一、無罪推定原則： 

被告未經審判而證明有罪確定前，應推定其為無罪（刑事

訴訟法第154條第1項），也就是一個人在未定罪之前，都被

認為是無辜的，這便是無罪推定原則。因此，在審判結束



之前，不能有先入為主，認為被告就是有罪的觀念。 

二、檢察官負有舉證的責任： 

檢察官就被告的犯罪事實，負有證明的責任（刑事訴訟法

第161條第1項），也就是說，檢察官所提出的證據若不足以

證明被告犯罪，就應該判決被告無罪，被告則不必證明自

己無罪。 

三、證據裁判原則： 

認定被告有罪，必須依據在法庭所提出，而且經過合法調

查的證據來判斷。證據是指物證（如兇器等）、人證（由證

人或鑑定人到法庭接受詰問）、書證（如現場勘驗筆錄、被

告或其他人在法庭外的筆錄）等；在法庭外所看到或聽到

的轉述或媒體的報導，都不能當作證據。而且檢察官和辯

護人（律師）在法庭就事實所做的陳述，或對於證據所做

的評價，只是雙方的主張，也不能當作證據。 

給正在閱覽

這份文件的

您～ 

您已在眾多的備選國民法官中，經抽選而成為本院國民法

官模擬法庭「候選國民法官」的一員。相信閱讀完上述文字後，

您對於國民法官在國民參與審判程序所扮演的角色，已有相當

的了解；請您找時間填完信件中所附的文件，並於111年7月

22日(星期五)前，利用所附回郵信封寄回附件的「臺灣

臺北地方法院國民法官模擬法庭候選國民法官調查

表」，並於111年8月9日（星期二）上午8點10分至8點40

分間，攜帶選任通知書及國民身分證到本院寶慶院區完

成報到程序。 

本院將於當日進行選任程序：(一)先簡介國民法官制度；



（二）再以隨機方式公開抽選6名國民法官及4名備位國民法

官。 

在上開選任國民法官的過程中，法院會提出必要的問題，

以確定到場的候選國民法官具備參與審判的資格、意願，並可

全程參與審判及評議程序。 

如果您經過上述程序而被抽選成為國民法官或備位國民

法官，須於111年8月9日至111年8月12日止，全日參與審判

程序暨研討會（又現屬模擬審判階段，本院將支給每位全程參

與的國民法官每日新臺幣2500元之日費，並按日計算）。如您

未獲選為國民法官或備位國民法官，則於該日選任程序結束

後，本院將發給日費新臺幣500元，您本次的任務即告完結！ 

當然，即使您未獲選為國民法官或備位國民法官，如有興

趣，並且希望更進一步了解國民法官的制度，也非常歡迎，請

您向本院登記參與觀摩後續的模擬法庭審判程序。 

感謝您熱情投入參與本模擬法庭活動，相信您的支持與寶

貴的意見，將成為推動國民法官制度的助力！ 

防止詐騙 

宣導 

本院支付給各位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或候選國民法官的日

費、旅費等，均將於模擬法庭現場以現金給付，您所填寫的問

卷不需提供個人的金融機構帳號及密碼，也不會要求您預繳保

證金，更不會派專員到府解說。您如有相關疑問，請逕向本院

洽詢。 
 
 

 

 


